
湖北科技学院 2025 年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招生简章 

 

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大力培养复合

型人才，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做好 2025年度第二学士学位教

育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2025 年我校继续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工

作，特制订本简章。 

一、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为湖北科技学院 2025年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

学位的应届毕业生和近三年湖北科技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并获得

学士学位、目前未就业的往届生。 

二、招生专业及计划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计划数 

应用心理学 071102 2 

数学与应用数学 070101 2 

英语 050201 2 

网络与新媒体 050306 2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080714 2 

 

三、报考注意事项 

1.考生报考专业应与原毕业本科专业分属不同学科门类，或与原

毕业本科专业虽属同一学科门类、但不属于同一本科专业类。具体专业

所属的学科门类、本科专业类可登录教育部网站，搜索“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进行查询。 

2.每位考生限报一个专业。 

3.报名结束后，考试之前，我校可能会根据各专业报名人数及学校

教学资源等情况，适当调整专业招生计划。 

四、报名方式 

报名材料： 

①《湖北科技学院 2025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报名表》Word电子文

档（见附件 1） 

②《湖北科技学院 2025 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报名表》签字版扫描

件（PDF文档） 

③毕业证书扫描件（PDF 文档） 

④学位证书扫描件（PDF 文档） 

⑤毕业院校提供的正式成绩单扫描件（PDF 文档） 

报名方式：学生登录湖北省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招生考试网上报名

系统（网址: http://hubeierxuewei.gaokaobaoming.com）进行网络报

名，提交报名材料。网报完成后，上述报名材料电子版打包发送至湖北

科技学院招生就业处邮箱 337589567@qq.com，邮件主题为“第二学士

学位报考+姓名+专业名称”，联系人：陈老师 0715-8327888。报名时

间：2025年 6 月 20日—7 月 4日。 

五、考核及录取 

考核时间：2025年 7月 15日左右（详见后续通知）。 

考核方式：招生就业处统筹协调，各教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分专业组



织考核。考核原则上以审核制进行，必要时组织面试。 

录取工作：7 月 30 日左右我校在招生信息网站公布录取名单，学

校统一发放录取通知书。 

 

 

 

 

 

 

湖北科技学院 

2025 年 6 月 11 日 

 

 

  



附件 1： 

湖北科技学院 2025 年第二学士学位报名申请表 

注：《申请表》需考生签字确认后方可有效。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籍    贯  

联系电话  
身份 

证号 
 

毕业学校  
毕业 

专业 
 

毕业时间  
毕业证

书编号 
 

获得学位

时间 
 

学位证

书编号 
 

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 

(请务必认真详细填写) 
 

收件人  
收件人 

电话 
 邮编  

报考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家庭主要

成员 

姓名 
与本人 

关系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学习与工

作经历

（高中毕

业后起） 

起止年月 就读学校 专业/职务 证明人 

    

    

    

考生签字

确认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报的所有信息（包括本人所提供的所有申请材

料、申请报考的专业）真实准确，信息修改、虚假或错误由本人负责。 

 

考生（承诺人）签名：                      2025年   月   日 

 


